
申請系統使用帳號 

(至服務系統首頁開始申請) 

提出借書或複印申請書 

(填寫空白申請單) 

本館審核後 送出申請件 

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申請流程 

本館審核 

(審核通過後，E-MAIL通知讀者) 

被申請館提取/複印申請件 
寄至本館 

讀者來館取件、付款 

修平科技大學圖書館 推廣服務組 製圖 

本館收件後 
E-MAIL通知讀者取件 

登入系統 

(輸入申請時的帳號/密碼) 

申請借書者，應於到期日前將
書歸還至本館，由本館寄回。 

(逾期還書，依對方館規定處理。) 


